監察院115年度古蹟導覽志願服務者(日語專長)
召募計畫
1、 目的
為強化本院對日籍參訪人士之接待品質，彰顯監察院國定古蹟建築之特色，並增進國際訪客及社會各界對監察職權之瞭解，召募深具服務熱忱且通曉日語之社會人士組成志工隊，協助本院開放參觀之導覽解說業務。 

2、 服務項目
(1) 協助院區開放參觀導覽解說事宜(含中文及日語導覽)。
(2) 協助民眾於導覽過程中對本院職權及院區建築特色之各項諮詢。
(3) 其他特殊專案活動之導覽配合支援服務。

三、服務時間及地點
(1) 服務時間：
1. 定時導覽：每星期五上午9時至12時、下午2時至5時，各派2名古蹟導覽志願服務者(下稱導覽志工)輪值，於整點及半點時間，為到院參觀民眾提供定時導覽服務。
2. 團體預約導覽：平日接受機關、學校或團體預約參觀院區，視參觀情形，適時安排導覽志工協助院區導覽解說。
(2) 服務地點：本院院區。
4、 召募及甄選
(1) 召募方式
由本院視實際需要，採公開方式對外召募，召募訊息應公告於本院網站或其他適當管道，供公眾周知。
(2) 召募對象
1. 年滿20歲，對歷史文化、古蹟建築有興趣，且能勝任監察職權解說及院區建築特色導覽能力者。
2. 通曉日語者。

(3) 甄選方式：
1. 初審：申請人填具「監察院古蹟導覽志願服務者報名表」送交本院，再依據報名資料予以書面審核。
2. 複審：初審通過者，再以面試複審後擇優遴選。
五、訓練
獲選人員須完成教育訓練(包含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)、見習及試導合格後，由本院發給志願服務證。
六、聘任

(1) 聘期
1. 自本院聘任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。
2. 期滿經本院審核服務優良者，得視本院次年度召募需求續聘之。

(2) 勸告、解聘
志工因個人因素辭任，應於一個月前，向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提出；經同意後，停止服務；離職時，應繳回服務證、背心等公物。
(3) 志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經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查證屬實，得簽具事由陳報核定後予以解聘，並收回志工服務證、背心等公物：

1. 因違法情事、言行不檢或工作過失情節重大，致損害本院聲譽及形象，經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查證屬實。

2. 無特殊理由全年請假超過5次，或未完備請假手續即未到班、遲到、早退累計超過5次。

3. 利用服勤中進行保險、直銷、仲介、政治、宗教或其他營利行為。
4. 服勤態度或表現不佳，經勸告未獲改善。

七、服務守則：
(1) 配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工作指派及督導，依指定時間、地點服務，並簽到、簽退；無法依指定時間服勤時，應事先覓妥代理人，並至遲於前一日通知志願服務運用單位，方完成請假手續；非本院導覽志工，不得擔任代理人。 

(2) 服勤時，應衣著整潔，並穿著志工服務背心及配戴志工服務證，俾利民眾辨識。 

(3) 志工服勤時，運用本院所提供之資源及設施，應妥善保管使用，如涉及公務資料，不得對外公開。 

(4) 服勤時如發生疑難、事故或需協助支援等狀況，應主動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相關人員聯繫處理。 

(5) 服勤後，應確實填寫服務紀錄表。 

(6) 未經本院同意，不得以本院名義在外參加及舉辦各種活動，亦不得利用服勤機會，從事非屬志工職務之活動。 

(7) 服勤時，態度應溫和有禮，避免與民眾發生衝突。
(8) 其他有關維護本院志工優良聲譽及形象事項。
八、管理、運用
(1) 導覽志工之行政管理、督導及協調聯繫事宜，由本院綜合業務處辦理。
(2) 導覽志工應加入本院志工隊。
(3) 本院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，必要時得補助交通及誤餐費。
(4) 本院辦理各項講座，得視講授內容提供志工參與。

九、輔導、考核
(1) 本院應定期考核志工之服務績效。
(2) 志工服務年資滿1年，服務時數達150小時以上者，得向本院申請認證服務績效及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。
10、 本召募計畫未規定事項，依「志願服務法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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